
 

 

 

 

                                     陕商院教〔2014〕75号 

各教学单位：  

为扎实做好我校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工作，通过开展教学专项评

估与主要教学环节质量评价，切实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内涵建设

水平，现将本学期具体开展的教学专项评估与主要环节质量评价工作

安排如下： 

一、评估的范围 

全校所有本科专业。 

二、评估的项目及时间安排 

1.实验室工作评估     第 9—11周 

2.教师教学质量评估   第 10—11周 

3.课程建设质量评估   第 15周 

4.学生学习质量评估   第 16周 

5.本科专业评估       第 17—18周 

6.主要教学环节质量评价  由各二级学院结合学校专项教学评

估安排，并参照《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工作安排一

览表》（见附件 1）自行选择主要教学环节质量评价项目，灵活安排



 

 

时间。    

三、评估的程序 

1.专项教学工作评估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分两步进行：首先由各

二级院进行自评，在此基础上，学校组织校级评估。 

2.主要教学环节质量评价由各教学单位自行组织，并将评价的计

划安排与结果报教务处，学校将依据各教学单位上报的评价结果进行

抽检。 

四、评估的标准与要求 

1.各教学单位依据教务处印发的《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教学质量标

准汇编》中各专项教学评估工作方案和主要教学环节质量评价标准开

展自评工作。请各教学单位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前将本单位本学期

开展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评价计划安排以文件形式报教务处办公室。 

2.第 9周开展的实验室工作评估，请各教学单位先依据《陕西国

际商贸学院实验室工作质量评估指标及标准（试行）》（见附件 2）对

本单位所有实验室进行自评，并将自评的结果与 2014年 11月 5日前

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学校将从第 11 周开始组织专家对全校实验室

进行抽评。 

希望各教学单位严格按照教学质量标准要求开展专项教学评估

与主要教学环节质量评价工作，认真做好计划安排，切实履行二级学

院教学质量监控职责，有效保障本科教学质量。 

附件不随文印发，可在教务处网页“通知公告”栏下载。  

联系人：黄伶           联系电话：33814527 



 

 

附件： 

 1.《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工作安排一览表》 

2.《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实验室工作质量评估指标及标准（试行）》 

 

 

 

 

 

 

 

 

 

                                         教务处 

                                      2014年 10月 27日 

 

 

 

 

 

 

 

 

 

 

抄送： 校领导； 

党政办公室，处领导。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教务处            2014年 10月 27日印发 

 


